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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平台强制报告，“隔空猥亵”难逃脱

检察机关能动履职，助力净化未成年人上网环境

□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昨天， S20 外

环隧道封闭施工后迎来首个

周一早高峰， 同时也是首次

直面通行、 送学高峰叠加绕

行车流的严峻考验。 作为承

担绕行重任的 G1503 郊环

隧道和长江路隧道， 通行情

况如何？ 是否出现“猪肝

红” 拥堵？ 早高峰时段， 记

者进行了实地采访。

在长江路隧道浦西进

口， 记者看到民警正在引导

车辆依次进入隧道。 据现场

民警介绍， 外环隧道封闭施

工后， 长江路隧道禁止大型

货运车通行更改为高峰期间

禁止通行 （7 时至 9 时、 16

时 30 分至 18 时 30 分禁止

通行）， 平峰时段允许通行，

隧道进口及沿线的标志标

牌、 隧道内车道设置也已经

做了调整和新增。 首个工作

日高峰车流量较以往增加了

约 4 成。

在外环隧道同济路下匝

道， 记者看到进入隧道方向

道路已经封闭。 由于高峰期

间同济路下匝道地面道路均

为大型货运车禁行路段， 为

了防止极个别大型车辆误行

驶到同济路下匝道， 目前施工

初期交警部门在主线设置了

“容错” 车道， 引导误行车辆

由主线掉头行驶至江杨北路下

匝道通行。 从现场看， 由于交

警部门提前对一些运输企业进

行了告知， 在外环主线增设了

指示标牌， 并在沿线主要进口

安排了警力指挥引导， 现场只

有零星的误行车辆。 昨天早高

峰期间 G1503 郊环隧道浦西

往浦东方向流量较高， 超过外

环隧道大修前的一倍。 为保障

隧道内通行安全， 交警部门先

后在 G1503 内圈牡丹江路、

江杨北路主线处采取间歇限流

的措施， 至 9 点前逐步恢复。

在宝山主城区， 交警部门

向记者介绍， 由于主城区集中

了大量学校、 机关和单位， 同

济路、 牡丹江路等主要道路的

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为此我们整合了相关的

勤务安排， 做足了充分准备，

在路政设施完善、 提前告知引

导、 施救力量配备等各方面都

进行了考虑， 也对特殊、 极端

的情况准备了相应的预案。 请

广大市民放心， 宝山警方有信

心有能力， 维护好辖区内道路

交通秩序。” 宝山公安分局交

警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苏张灵

介绍。

在浦东 S20 外环与 G1503

分叉口处， 记者在现场看到了

交警部门放置了“施工绕行”

“交替通行” 等指示标志引导

过往车辆。 早高峰期间道路通

行较为顺畅， 但较外环隧道大

修封闭前还是上升了 7 成左

右。

“为减少本次外环隧道大

修工程给周边道路带来的影

响， 我们调整了勤务模式， 在

原先基础上对绕行沿线车流高

度关注、 加强管控。 将更多警

力布置在港城路、 浦东北路、

江东路、 凌海路等关键道路沿

线， 设置更多疏导岗位， 全力

保障辖区内交通秩序和安全环

境。” 浦东公安分局交警支队

三大队大队长顾叶清介绍道。

据交警部门介绍， 早高峰

期间， 宝山、 浦东交警在 50

余处易堵点位增设岗位， 加强

排堵疏导与应急处突。 同时，

加大视频巡查力度与次数， 及

时发现堵点提前干预， 利用警

用摩托两轮优势增加巡逻频

次， 并使用无人机空中优势配

合地面警力开展应急处突， 主

动发现突发情况， 综合运用多

种手段应对大修带来的车流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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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持续优化人社监管措施

探索出台长三角轻微违法免罚清单

S20外环隧道封闭施工后

FGHIJKLMNOPQRS

□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近年来， 本市持

续优化人社监管措施， 积极探

索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

处罚清单制度， 大力推进和谐

劳动关系创建活动， 全力优化

上海营商环境。 记者昨天从市

人社局获悉， 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领域出台轻微违法行为依

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基础上，

上海将继续扩大人社领域轻微

违法免罚清单内容， 探索出台

长三角区域人社领域轻微违法

免罚清单。

免罚清单制度， 是指轻微

违法行为免予处罚清单制度，

包括首违轻罚、 首违不罚等一

系列举措。 去年， 为进一步规

范人社领域行政执法行为， 优

化营商环境， 推进包容审慎监

管，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出

台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

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

罚清单 （一）》 （以下简称

“《免罚清单（一）》”）， 将 6 类

违法情节轻微且及时改正的违

法情形予以免罚。

据悉， 对于这些轻微违法

企业， 人社执法部门按照行政

处罚法的精神和 《免罚清单》

列明的条件不予行政处罚， 但

会对其进行教育督促改正。 同

时也会将其轻微违法行为记录

在案， 纳入劳动保障守法诚信

档案， 后续继续对其实施分类

监管措施。

《免罚清单 （一）》 的出

台， 不仅意味着人社行政执法

向精准执法的转变， 也意味着

对市场主体进一步“减负、 松

绑”， 避免对市场主体“小过

大惩” “轻错重罚”。 下一步，

市人社执法部门将继续扩大人

社领域轻微违法免罚清单内

容， 探索出台长三角区域人社

领域轻微违法免罚清单。

“企业既是经济发展的主

力军， 也是经济韧性、 就业韧

性的重要支撑。” 市人社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因此， 一方

面， 本市人社部门持续畅通劳

动者维权的举报投诉途径， 推

动劳动解纷“一件事” 改革，

深化监察仲裁一口受理， 实行

24小时×365天的全天候全时

段接受举报投诉， 方便劳动者

第一时间反映维权诉求。 对于

劳动者维权诉求， 人社执法部

门依法快速查处； 另一方面对

于查实的严重侵害劳动者权益

的违法行为， 人社执法部门予

以严厉打击， 全力维护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

该负责人还透露， 今年，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优化营商

环境的总体要求， 人社执法部

门再次优化对市场主体的监管

措施， 扩大了“双随机” 抽查

免查范围， 将原先仅对和谐劳

动关系达标企业免查的范围扩

大到所有无违法记录企业（有

举报投诉、 转交办等线索除

外）。 此后， 人社执法“双随

机” 抽查范围限缩为有历史违

法记录的企业， 特别是严重或

多次违法记录的企业。

据悉， 经此调整后， 被纳

入人社执法“双随机” 抽查范

围的市场主体数量大幅下降，

切实提升了人社主动监管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 以精准治理实

现对市场主体“有求必应、 无

事不扰”。

图为昨天早高峰时段， 在分流路线富锦路江杨北路入口， 民警正引导车辆依次进入隧道 记者 王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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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名校博导，年薪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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